	屏東縣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
【辦理師生媒體素養融入教學創意教案比賽】實施方案


一、依據：
(一)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
(二)屏東縣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
二、目標：

(一)提昇國中小學教師媒體素養教育融入教學活動設計的能力。
(二)培養學生對媒體內容的思辨力，進而關心公共事務。
(三)藉由創意競賽方式，發揮腦力激盪與相互觀摩的作用，更加提升本縣教師

的教學能力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(三)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新豐國小
(四)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潮和國小
四、徵文主題：媒體素養融入教學創意教案比賽

五、教案內容：教案可包含多個數位內容（教材、學習單、測驗題、圖片、影片、
相關網站、配合教案所拍攝之影片等）。
六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分為國小組、國中組。

(二)參加對象為本縣國中小教師，每件作品以1～2人為限，參賽者每人參與徵選作品以2件為限。

七、收件日期及方式：

(一)請於103年9月30日24時前將作品上傳至屏東縣教材網http://material.ptc.edu.tw 指定活動名稱。（競賽期間，請放心上傳，所有參賽者只能上傳自己作品，不會看到他人作品；競賽結束後，將統一開放以供觀摩）
(二)教案格式(如附件)

八、評審標準：教學目標40%、可用可行性20%、正確性20%、教學媒體20%

九、評審：聘請專家學者進行線上評審。

十、獎勵方式：

(一)各組取特優1~2件、優等3~5件，給予敘獎以資鼓勵，另錄取佳作若干名發給獎狀以資鼓勵。(若參加作品未達水準或參賽件數太少，得從缺錄取)

(二)敘獎標準：特優：嘉獎2次；優等：嘉獎乙次；佳作：獎狀乙紙。作品經評選為特優和優等者，各核予著作0.1分，佳作核予著作0.05分（2人參賽著作分數平均）。
(三)本府承辦人員及承辦學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獎懲原則辦理敘獎。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
   「教育部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」補助經費
十二、檢核回饋機制：

(一)填寫線上問卷：請參加教師填寫問卷
(二)評審委員回饋：請評審委員針對參加教師作品給予回饋。
十三、附則：

(一)作品請自留備份，無論獲獎與否，均不再退還。

(二)參加作品以未曾出版、發表及獲獎者為限，且不得抄襲、改寫或翻譯他人作品，違者不予評審，已錄取作品如證實有上述情形，除取消名次並追回各項獎勵外，相關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。

(三)其他注意事項
1.報名資料請詳實填寫，否則不予評選。參加此教學設計競賽，視同承認本計畫及注意事項之各項規定。
2.送評選教學計畫不論得獎與否，一律不退件，參賽者請自留備份。
3.得獎計畫著作權歸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得修改更正、不限地點、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利用，並得授權第三人之非營利性使用，但著作者得以其原作物之備份品，自由使用發行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。
4.參與本次選拔活動之所有資料皆須以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相同方式分享」3.0版台灣標示授權
十四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【附件一】教案參考格式
	媒體素養融入教學創意教案比賽

	教師姓名
	
	服務學校
	
	參加組別
	□國小組

□國中組

	教案名稱
	
	學習領域
	

	適用年級
	
	教學時數
	

	融入重要

議    題
	□資訊教育    □環境教育    □人權教育    □性別平等教育 

□家政教育    □品德教育    □法治教育    □生涯發展教育

□生命教育    □安全教育    □衛生教育    □菸害防治教育

□交通安全教育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，                

	評量方式
	□紙筆測驗    □小組報告    □撰寫心得    □主題研究

□口頭問答    □課堂觀察    □實作評量    □觀察紀錄

□其他，                

	設計理念
	

	教學目標
	1.

2.

3.

	活動目標
	教學步驟
	時間
	教學資源

	
	
	
	

	參考資料
	


【附件二】
103年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媒體素養融入教學創意教案比賽

著作權授權同意書
本團隊參賽之作品，作品名稱：(請參賽教師填列)
(下稱本著作)保證並無違反相關智慧財產權且未曾公開發表，如本著作經評選獲得特優、優選或佳作，本團隊代表人同意下列事項：
一、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(屏東縣政府)，著作人格權歸屬本團對享有，但本團隊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所授權之人行使著作人格權。主辦單位使用本著作時，應註明係由本團隊所創作。
二、本團隊將來使用本作品時，應註明此為屏東縣政府「103年國民中小學師生創意影音製作競賽」特優、優等或佳作。
指導教師代表簽名：
指導教師身分證字號：
參賽學生代表簽名：
參賽學生代表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103年  月　　　日
◎ 註：同意書需由參加的老師親筆簽名，掃描後以電子檔上傳至競賽網站http://material.ygps.ptc.edu.tw


